
澎湖縣白沙鄉員貝露營區經營管理規範總說明 

 

    澎湖縣政府為提升白沙鄉員貝露營區經營管理效益，維護該露

營區經營品質，並明確規範經營者應遵守之法令規定，維護消費者

權益，納入緊急應變、緊急救護、遊客疏散計畫、公共意外責任險

計畫等事項，爰擬具「澎湖縣白沙鄉員貝露營區經營管理規範」 

(以下簡稱本規範)。本規範共計有十六點，其內容說明如下： 

一、本規範訂定之目的。(第一點) 

二、本規範露營區之土地範圍及位置，並敘明本府為本露營區管理    

    機關。(第二點) 

三、本規範露營區之使用項目說明。(第三點) 

四、申請經營者應合法登記。(第四點) 

五、經營使用之限制。(第五點) 

六、露營區應公示使用須知。(第六點) 

七、露營區應配置消防設備。(第七點) 

八、露營區應配置緊急救護設備並建立救護機制。(第八點) 

九、露營區應設置夜間照明及安全防護設備。(第九點) 

十、經營者負擔環境清潔及提供合格飲用水。(第十點) 

十一、經營者舉辦活動之規定。(第十一點) 

十二、經營者應投保一定金額之責任保險，並公開投保資訊。(第十

二點) 

十三、經營者與當地警察機關聯繫通報責任。(第十三點) 

十四、經營者應配合各相關權責機關檢查。(第十四點) 

十五、營運績效評估辦理作業及標準。(第十五點) 

十六、未規範事項適用其他規定。(第十六點) 


